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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文件是CNAS对产品碳足迹核查机构认可提出的特定要求，并与相关认可规则

和认可准则共同用于CNAS对产品碳足迹核查机构的认可。

本文件中，用术语“应”表示相应条款是强制性的，用术语“宜”表示建议。

本文件2026年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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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碳足迹核查机构认可方案（试行）

1.目的与范围

1.1 本文件是在CNAS对审定与核查机构认可要求的基础上，针对产品碳足迹核查机构提出的

补充要求，适用于CNAS对产品碳足迹核查机构的认可工作。

1.2 本文件R部分是对《审定与核查机构认可规则》（CNAS-RV01）等规则的补充规定；C部

分是对核查机构认可相关的认可准则的补充规定与进一步说明，其效力等同于相关的认可规

则与认可准则。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文件的引用而成为本文件的条款。以下引用的文件，注明日期的，

仅引用的版本适用；未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的最新版本（包括有效版本）适用。

CNAS-R01《认可标识使用和认可状态声明规则》

CNAS-R02《公正性和保密规则》

CNAS-R03《申诉、投诉和争议处理规则》

CNAS-RV01《审定与核查机构认可规则》

CNAS-RV03《审定与核查机构认可资格处理规则》

CNAS-RV04《审定与核查机构认可收费管理规则》

CNAS-RV05《审定与核查机构信息通报规则》

CNAS-CV01《合格评定 审定与核查机构通用原则和要求》

CNAS-CV02《环境信息审定与核查机构通用原则和要求》

CNAS-CV03《温室气体 第三部分：温室气体声明审定与核查规范和指南》

CNAS-CV04《<环境信息审定与核查机构通用原则和要求>（ISO 14065:2020）标准的

应用要求》

CNAS-CV05《环境信息—环境信息审定与核查组能力要求》

GB/T 24020 环境管理 环境标志和声明 通用原则

GB/T 24025 环境标志和声明 III型环境声明 原则和程序

GB/T 24040 环境管理 生命周期评价 原则与框架

GB/T 24044 环境管理 生命周期评价 要求与指南

GB/T 24067 温室气体 产品碳足迹 量化要求和指南

GB/T 27000 合格评定 词汇和通用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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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14026 环境标志和声明 足迹信息沟通的原则、要求和指南（Environmental labels

and declarations — Principles, requirements and guidelines for communication of

footprint information）

ISO/TS 14027 环境标志和声明 产品种类规则（PCR）制定（Environmental labels

and declarations— Development of product category rules）

ISO/IEC TS 17035 合格评定 审定与核查方案指南（Conformity assessment —

Guidelines for validation and verification programmes）

ISO 14071 环境管理 生命周期评价 鉴定性评审流程和审查员能力（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 Life cycle assessment — Critical review processes and reviewer

competencies）

3.术语和定义

上述全部“规范性引用文件”中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均适用于本文件。

3.1 产品碳足迹信息方案

提供产品碳足迹信息声明的规则和程序。

注 1：产品碳足迹信息方案可以在国际、地区、国家或国家以下层面实施。

注 2：方案也可以称为计划。

注 3：产品碳足迹可根据产品碳足迹信息方案开展核查。

注 4：碳足迹信息方案可包括核查的要求。

[来源：ISO 14065:2020，3.1.6，有改动 — 将“环境信息”改为“产品碳足迹信息”，修改

注3，删除与碳足迹无关的内容]

3.2 产品碳足迹核查方案

在某个特定行业或领域实施产品碳足迹核查活动的规则、程序和管理。

注 1：核查方案可以在国际、地区、国家、国家下辖行政区域、具体行业或组织的层面运行。

注 2：方案也可以称为“计划”。

[来源：ISO/IEC 17029:2019，3.9，有改动 — 在定义中增加了“或领域”和“产品碳足迹”]

4.产品碳足迹核查机构认可适用的认可规范

4.1 除本文件外，适用于产品碳足迹核查机构认可的主要认可规则和认可准则如下：

1）CNAS-RV01《审定与核查机构认可规则》；

2）CNAS-CV01《合格评定 审定与核查机构通用原则和要求》；

3）CNAS-CV02《环境信息审定与核查机构通用原则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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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CNAS-CV03《温室气体 第三部分：温室气体声明审定与核查规范和指南》；

5）CNAS-CV04《<环境信息审定与核查机构通用原则和要求>（ISO 14065:2020）标

准的应用要求》；

6）CNAS-CV05《环境信息—环境信息审定与核查组能力要求》。

4.2 其他适用于产品碳足迹核查机构认可的认可规则还包括：

1）CNAS-R01《认可标识使用和认可状态声明规则》；

2）CNAS-R02《公正性和保密规则》；

3） CNAS-R03《申诉、投诉和争议处理规则》；

4） CNAS-RV03《审定与核查机构认可资格处理》；

5） CNAS-RV04《审定与核查机构认可收费管理规则》；

6） CNAS-RV05《审定与核查机构信息通报规则》。

R部分

R1 认可申请

R1.1申请条件

R1.1.1 申请人应满足CNAS-RV01《审定与核查机构认可规则》中5.1.1条款的要求。

R1.1.2 除满足R1.1.1的要求外，申请人还应满足以下条件：

1）获得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部门关于从事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的批准资质；

注：考虑到产品碳足迹核查机构认可制度尚不成熟，本条款作为阶段性要求在试行期间应用。

2）按照一个或多个产品碳足迹信息方案和核查方案开展核查活动，且核查的基本依据为

GB/T 24067《温室气体 产品碳足迹 量化要求和指南》标准；

3）已完整实施了至少3个产品碳足迹核查项目，且已全面覆盖拟申请的认可业务范围大类；

注：“完整”指从“签约”到“陈述签发”，已完成全部核查活动。

4）具有10名（含）以上具备开展产品碳足迹核查活动能力的专职人员。专职人员应有两年

及以上相应大类（见附录1）产品碳足迹专业工作经历；

5）开展的审定与核查活动或其他涉碳合格评定活动未发生因数据质量或造假等严重问题被

相关行业主管部门通报或处罚的情况。

R1.2申请材料

申请人应按要求填写《认可申请书》，并同时提交以下材料：

1）获得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部门从事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的批准资质证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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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适用时,获得CNAS审定与核查机构认可的有效证明文件；

3）法律地位证明文件；

4）管理体系文件；

5）内部审核和管理评审报告；

6）已完整注1开展产品碳足迹核查项目清单（包括产品名称、产品碳足迹信息方案名称、核

查方案名称、核查依据的标准及适用的产品种类规则（PCR）注2
或产品碳足迹量化方法与要求

（CFP-PCR）、对应的认可业务范围大类及代码等）；

注 1：“完整”指从“签约”到“陈述签发”，已完成全部核查活动；

注 2：对产品种类规则（PCR）的理解参见 ISO/TS 14027

7）具备产品碳足迹核查能力的专职人员清单；

8）产品碳足迹信息方案和/或核查方案；

9）CNAS要求的其他信息（如文件系统符合性检查单、审定/核查活动可能引发的法律责任

所做安排的说明、公正性机制等）。

R1.3预访问要求

R1.3.1申请资料经CNAS审查通过后，必要时，CNAS将对申请机构安排预访问。

R1.3.2申请认可前，如已获CNAS审定与核查机构认可资格，且无不良记录，可免除预访问。

R1.3.3预访问未通过（如果实施预访问），CNAS在发出不受理通知书之日起的6个月内不受理

申请机构再次提出的认可申请。

R2 评审

CNAS依据认可规范对申请人实施评审，评价申请人开展产品碳足迹核查的能力及其运作的

规范性和有效性。评审方式包括文件评审、办公室评审和见证评审，各认可流程及评审实施要求

执行CNAS-RV01《审定与核查机构认可规则》的相关规定，有关特定要求如下：

R2.1文件评审

CNAS将对申请人提交的管理体系文件、产品碳足迹信息方案和/或产品碳足迹核查方案,以及

申请材料等文件进行评审。

R2.2见证评审

1）见证评审的数量和要求

通常，CNAS根据“产品碳足迹信息方案”、“产品碳足迹核查方案”、“PCR/CFP-PCR”来

确定见证评审数量，原则如下：

- 初次评审或扩大认可范围评审，见证评审项目应覆盖每个“PCR/CFP-PCR”或“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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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足迹信息方案”；如果同类产品涉及不同的“产品碳足迹核查方案”，则见证评

审项目还应覆盖每个“产品碳足迹核查方案”；

- 认可证书有效期内，每年至少见证1个项目，扩大业务范围见证评审项目可以替代本

年度监督见证评审；

- 一个认可周期，见证评审项目应覆盖所有已认可的类别；

- 见证评审内容至少包括“策划”、“现场核查”以及核查组出具的“核查意见”等。

2）见证项目的要求

- 如果客户数量足够，不重复见证同一个客户；

- 如果核查员数量足够，不重复见证同一核查员。

R3 认可证书

CNAS向申请人颁发有CNAS授权人签章的认可证书及认可证书附件。认可证书附件中

标注获得认可的分项制度、认可准则、认可的业务范围（类别代码、类别名称、核查依据，

包括产品碳足迹信息方案、产品碳足迹核查方案以及对应的PCR/CFP-PCR名称及版本信

息）。

认可证书的有效期为五年。

R4 业务范围的认可

CNAS对产品碳足迹核查业务范围的认可分类见本文件附录1。

对产品碳足迹核查机构的业务范围认可到“大类”及该“大类”所涉及的产品碳足迹核

查方案、产品碳足迹信息方案以及对应的PCR/CFP-PCR。

附录1同时给出了“中类”划分，可作为核查机构业务范围细化和人员专业能力管理参

考，不是强制性要求。

C部分

本部分是对CNAS认可准则，即CNAS-CV01、CNAS-CV02、CNAS-CV03、CNAS-

CV04和CNAS-CV05文件的补充要求，本部分内容与前述认可准则共同作为产品碳足迹核查

机构认可准则要求。

C1 人员能力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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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1 参与核查过程的人员应具有两年及以上相应大类（见附录1）产品碳足迹专业工作经历。

注：产品碳足迹专业工作经历包括但不限于实质参与相应领域产品碳足迹科研课题、标准制/修订、

温室气体方法学、生命周期评价方法学、排放因子数据库研究、量化与核查、结果评价或报告编写等工作

经历。仅有温室气体管理师或核查员证书或相关培训证书等培训经历不能认定为专业工作经历。

C1.2 参与核查过程的人员应满足 CNAS-CV01、CNAS-CV02、CNAS-CV04和CNAS-CV05中的

相应要求；

C1.3 参与核查过程的人员应至少具有GB/T 24020、GB/T 24025、GB/T 24040、GB/T 24044、

GB/T 24067、ISO14026、ISO/TS 14027、ISO 14071标准方面的知识。

C2 核查方案

C2.1 产品碳足迹核查方案的内容应包含CNAS-CV01附录A中列出的信息。

注：产品碳足迹核查方案的制定和方案的内容可参考ISO/IEC TS 17035《合格评定—审定与核查方

案指南》。

C2.2 如果核查机构使用其他方案所有者发布的产品碳足迹核查方案开展产品碳足迹核查，而该

方案未全部包含CNAS-CV01附录A中列出的信息，则机构应明确识别出缺少的内容，并对缺少的

内容做出补充要求，这些要求应体现在核查陈述中。

C2.3 核查机构应有程序对PCR/CFP-PCR的制定或选择，及其管理做出规定，PCR/CFP-PCR应

符合GB/T 24067注1、《产品碳足迹核算标准编制工作指引》注2的相关要求，核查机构应能证明

PCR/CFP-PCR的制定或选择符合要求，并保留相应记录。

注1：参见GB/T 24067 “6.2 产品碳足迹—产品种类规则的使用”；

注2：参见生态环境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交通运输部、国家数据局制定的《产品碳

足迹核算标准编制工作指引》（环气候〔2024〕91号）。

C3 签约

C3.1 核查机构与其客户应就签约类型达成一致，例如核查、商定程序（简称“AUP”）或混合签

约。

C3.2 签约前，核查机构应确认其与客户拟达成一致的签约类型是产品碳足迹核查方案和/或产品

碳足迹信息方案所允许的。

C4 策划

C4.1 进行策略分析时，核查组应考虑以下内容：

1） 所属行业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所属行业及相关产业链的碳政策、碳管理机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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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产品生命周期阶段分析，包括生命周期解释的结果、单元过程的特点，各阶段的

排放和清除特征分析，如原材料获取或从自然资源中生成原材料至生命末期处理

相关排放源、清除设施、活动水平数据、碳足迹因子等；

3） 准则的要求，包括适用的法规和产品碳足迹信息方案或核查方案的要求；

4） 目的和范围；

5） 功能单位或声明单位；

6） 预期用户的实质性阈值，包括定性和定量分析；

7） 影响产品碳足迹陈述准确性和完整性的因素分析；

8） 产品碳足迹系统边界；

9） 产品碳足迹报告周期；

10） 产品生命周期各阶段排放量和清除量在产品碳足迹中的贡献；

11） 与上一报告周期相比，产品碳足迹量化结果的变化程度（如有）；

12） PCR/CFP-PCR的适宜性以及任何变化；

13） 产品碳足迹量化过程所涉及的相关信息来源；

14） 数据轨迹管理及控制措施；

15） 对责任方的报告数据和支持过程的管理监督；

16） 责任方所需提供信息和证据的可获得性；

17） 以往核查的结果（如有）；

18） 敏感性或不确定性分析的结果（见GB/T 24067）；

19） 当涉及多个产品和/或共生产品时，分配原则和分配方法的适宜性；

20） 温室气体种类；

21） 应用的监测方法的适宜性；

22） 无法获取充分且适当的证据或无法确定数据轨迹时，使用商定程序。

23） 其他相关信息。

C4.2 策略分析的结果应使用在风险评估中，进行风险评估时核查组应考虑以下内容：

1） 产品的生产工艺特征，产品生命周期阶段分析，使用和废弃阶段的代表性，所使

用的产品碳足迹研究方法的可靠性；

2） 产品碳足迹核查陈述中故意错误陈述的可能性；

3） 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排放和清除的贡献；

4） 排放源对整体产品碳足迹核查陈述和实质性的相对影响；

5） 潜在重大排放源遗漏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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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是否有任何超出责任方正常业务范围的重大排放或其他异常情况；

7） 分配原则和分配程序；

8） 产品的复杂程度和系统边界，以及涉及的相关方情况；

9） 与以往周期相比的任何变化；

10） 可直接影响产品碳足迹核查陈述内容与适用法律法规不符合的可能性；

11） 任何可能影响排放和排放报告的重大经济或监管变化；

12） 数据的选择、质量和来源；

注：对于生物质基或废弃物基原料宜关注上游原料供应链的可追溯性及数据链完整性。

13） 可用文件的详细程度和完整程度；

14） 量化方法的选择和复杂程度；

15） 量化的主观性程度；

16） 任何重大估算及其所依据的数据；

17） 数据轨迹管理及控制措施的特点；

18） 在识别和防止错误或遗漏方面，责任方内部管控体系的有效性；

19） 数据质量控制措施；

20） 可对比的产品生命周期结果的可获得性（如有）；

21） 人员的经验、技能和培训；

22） 任何鉴定性评审的结果；

23） 其他相关信息。

C4.3 制定证据收集计划和核查计划时，核查组还应考虑以下方面：

1） 产品碳足迹核查方案；

2） 场所（非虚拟场所）；

- 场所数量，如产品生产厂、服务提供场所等

- 不同场所设施对产品碳足迹研究的贡献

3） 数据；

- 数据类型，即现场数据、初级数据、次级数据

- 数据质量

- 产品生命周期各阶段对产品碳足迹研究的贡献

- 排放因子的选择

C4.4 核查活动时长的确定

C4.4.1 核查组应基于以下因素确定核查活动的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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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产品碳足迹核查方案；

2） 保证等级、实质性和相关标准，包括PCR/CFP-PCR和/或产品碳足迹信息方案确定

的规则或要求；

3） 温室气体排放和清除的类型和数量；

4） 温室气体信息系统及其控制的复杂程度；

5） 产品生产过程及其输入或提供服务活动的复杂程度；

6） 产品碳足迹研究过程中的假设，尤其是对产品使用和生命末期阶段的情景假设；

7） 在混合签约中使用商定程序；

8） 核查组的经验和业务熟练程度。

C4.4.2 应记录核查活动时长确定的理由。

C5 核查实施

C5.1 核查机构应确认执行产品碳足迹核查活动的规则和程序符合产品碳足迹核查方案的要求，

核查组应按照产品碳足迹核查方案或其相应的规则和程序开展核查活动。

C5.2 核查组应确认产品碳足迹研究收集的数据、数据质量和数据类型符合PCR/CFP-PCR要求，

适用时，符合产品碳足迹信息方案和相关规范要求。

C5.3 如果使用不同的假设、定量方法或数据质量来处理和考虑相同或类似的排放或清除，核查

组应确认产品碳足迹研究符合PCR/CFP-PCR和/或产品碳足迹信息方案，以及GB/T24067第5条

中规定的相关原则（如适用）如:相关性、一致性、准确性等。

注：产品种类规则（PCR）、产品碳足迹量化方法与要求（CFP-PCR）和/或产品碳足迹信息方案中可能

没有明确规定每个排放/清除的假设、定量方法或数据质量等规则和要求。

C5.4 除PCR/CFP-PCR中的假设外，核查组应确认产品碳足迹研究全过程中假设的适用性，并考

虑使用敏感性分析来确认假设变化是否影响产品碳足迹研究的结果。

C5.5 如果产品碳足迹研究包含次级数据，核查组应核查相关数据以确认其适用性，并记录得出

结论的理由。

C6 核查陈述的引用和标志的使用

C6.1 除了使用标志外，如果允许客户开展产品碳足迹方面的信息交流，或者客户拟参与某个产

品碳足迹信息交流活动，核查机构应确认客户的产品碳足迹信息交流符合产品碳足迹核查方案和

产品碳足迹信息方案的要求。

注：CNAS-CV02中的资料性附录B提供了关于客户引用核查陈述和标志使用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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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规范性附录）

产品碳足迹（CFP）核查机构认可业务范围分类

大类 中类

01 农林（牧）渔；中药

1.1 农业产品

1.2 园艺产品

1.3 活体动物和动物产品

1.4 森林产品和森林采伐产品

1.5 鱼和其他渔业产品

1.6 药材

02 矿和矿物；电力、可燃气和

水

2.1 煤、褐煤、泥炭

2.2 原油和天然气

2.3 金属矿石

2.4 非金属矿物

2.5 铀和钍矿

2.6 其他矿物

2.7 水力发电（包括抽水蓄能发电）

2.8 火力发电

2.9 核能发电

2.10太阳能发电

2.11风力发电

2.12生物能发电

2.13地热发电

2.14潮汐发电

2.15其他发电

2.16可燃/燃料气体

2.17集水、处理和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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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类 中类

2.18污水处理

03 加工食品、饮料和烟草

3.1 水果、蔬菜

3.2 乳及乳制品

3.3 脂肪、油和乳化脂肪制品

3.4 肉类、蛋类、水产类产品及其制品

3.5 粮食和粮食制品

3.6 烘焙食品

3.7 饮料、酒、精制茶

3.8 其他食品、食品添加剂、调味品

3.9 饲料及饲料添加剂

3.10烟草

04 纺织品、服装和皮革制品

4.1 纺织类产品

4.2 天然皮革、再生皮革和皮革制品

4.3 非皮革材料的同类制品

4.4 鞋类

05 木材和木制品；纸浆、纸和

纸制品、印刷品

5.1 木材、木制品

5.2 秸秆及编结材料制品

5.3 纸浆、纸和纸制品

5.4 印刷品

06 化工类产品

6.1 炼焦制品

6.2 精炼石油制品

6.3 生物质液体燃料

6.4 核燃料

6.5 基础化学原料制造

6.6 肥料制造

6.7 合成材料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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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类 中类

6.8 涂料、油墨、化学试剂及有关制品

6.9 清洁、洗涤用品和香水、化妆品

6.10医药品

6.11其它化学制品

6.12橡胶制品

6.13塑料制品

07 建材产品

7.1 水泥、石灰、石膏和混凝土制品

7.2 玻璃、陶瓷及其制品

7.3 砖瓦、石材、墙体材料

7.4 耐火材料及制品

7.5 石墨及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

7.6 纤维复合材料

08 家具；其他未分类产品
8.1 家具

8.2 其他未分类产品

09 废旧物资

9.1 食品工业和烟草工业废弃物

9.2 非金属废弃物或残渣

9.3 金属废料或残渣

9.4 旧物,其他废弃物或残渣

10 金属材料及金属制品
10.1金属材料及制品

10.2金属复合材料及制品

11 机械设备及零部件

11.1通用机械设备仅含组装的机械设备

11.2 专用机械设备 含其他处理的机械设备组

装

11.3医疗器械

12 电子设备及其零部件
12.1家用电器

12.2广播、电视、通信设备及装置

13 电动机、发电机、发电成套 13.1电动机、发电机、发电成套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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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类 中类

设备和变压器及其零件 13.2 变压器、静止式变流器和互感器及电力

电子设备

13.3 13.1和13.2类物品的零件及其辅助装置

与辅助设备

14 配电和控制设备及其零件；

绝缘电线和电缆；光缆

14.1配电或控制设备、继电器

14.2配电或控制设备的零件

14.3绝缘电线、电缆和光缆

14.4电缆和光缆附件

15 蓄电池、原电池、原电池组

和其他电池及其零件

15.1原电池和原电池组；蓄电池；能源系统

15.2原电池、原电池组和蓄电池的零件

16
白炽灯泡或放电灯、弧光灯

及其附件；照明设备及其附

件；其他电气设备及其零件

16.1 白炽灯泡或放电灯;摄影用闪光灯泡、立

体闪光灯（泡或管）和类似的灯泡

16.2照明设备

16.3 白炽灯、放电灯、照明设备类产品的附

件

16.4其他电气设备

16.5其他电气设备的零件

17 仪器设备 17.1仪器仪表

18 陆地交通设备 18.1机动车、机车和列车

19 水路交通设备 19.1船舶、娱乐和运动用船

20 航空航天设备 20.1航空、航天器

21 建筑产品
21.1建筑物

21.2建筑工程

22 服务
22.1再生回收

22.2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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